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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宗說：不相同，能成立所立的總安立為因，於彼觀察差別而破，而對破者自己安立的能立亦有彼

過失，因此就是果同似能破。但于安立相似能立，宣說能破，就不是變成為似能破。（偈頌：所立隨

行故，果總亦能立，系屬各異故，說異過果同。）意思，對於成立螺聲為果，安立勤勇所生為因時，

若辯難者說：安立比勤勇先有為因，就因不定，若是安立前未有而新生為因，就不成立。這辯難是

果同似能破是合理的，因為由勤勇的總來成立螺聲為果的能立時，於彼辯難是觀察於和勤勇系屬的

各異，而說過失之支分反回過失故。彼因能成立所立者，隨行于所立法周遍與宗法成立之故。

阿彌陀佛，尊敬的所有法友們，大家上午好！今天早上講我們昨天還沒有講完的部分。所以今天從哪

裡開始講呢？應該是從自宗說這裡開始講，不然的話，這下面就是有點困難。昨天嗓子也不太好，所

以呢昨天講的，我自己也是覺得有一點點不太好。

自宗說：不相同，就是法稱或者是站在佛教的立場來講。不相同的意思是什麼呢？接著講不相同的原

因是什麼？這裡下面講：能成立所立的總安立為因。這個就是他講的主要的道理。比如，以生命作為

有法，是無常，刹那性之故。這樣安立的時候，刹那性安立為因，當時刹那性安立為因的時候，這種

的因明論式就叫做能成立所立的總安立為因。當然這個是正因論式，所以它是能成立所立的。

以生命作為有法，是無常刹那性之故。這種因明論式的正因的所立是什麼？所立就是生命和無常，這

兩個結合起來，稱之為所立。能成立所立的總安立為因，這種的總是什麼？當時可以把刹那性叫做總，

就是這個意思。所以這種的正因沒有什麼瑕疵，沒什麼過患，它是一個正確的、合法的或者合理的，

這樣的能成立所立的總安立為因的時候，於彼觀察差別而破。那有些人說，你對於安立的這種正因也

有問題啊，总之就是人家用這樣的方式破除你的這種的正因論式的時候，當下的破者肯定會有更多的

過失，所以這樣的過程，他們也是用不同的邏輯、因相來破除這種能成立所立的因，破除這個他人的

邏輯也會有過失的，這個才叫做果同似能破。

我們破除他人的看法的時候，人家的看法是正確的話，你破除他人的看法，破除者自己會有更多的過

失，就是這個意思。那如果我們破除的對象，這種的正因也好、邏輯也好，看法是顛倒，不正確的話，

你跟他說你的不正確、你的有過失，這樣的破除的話，破除者，你自己有沒有同樣的過患？沒有的，

原因是什麼呢？因為你對他說的這個因明論式也好，他的觀念也好、看法也好，你對他說有缺點、缺

失的時候，你自己沒有同樣的這樣的一個過失。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呢這個地方就講話的方式太不像

現代的話，所以我們就不太容易理解，這個慢慢講一下，這樣你大概就有一個概念，就是這個意思。

下面講：但于安立相似能立，于安立相似能立的話，是顛倒的、不是正因，它雖然是因明論式的因，

但是它不是一個正確的，它是一個顛倒的或者錯誤的話，這個叫做相似能立。

你用相似的能立，自宗對於你的相似的能立，說：“這是不對，這樣錯的”，而宣說能破。宣說是嘴巴

說或者是寫，以及用各種方式來對他宗的相似能立說有過失。這樣子說的話，這個不是一個果同相似

能破。就是這個能破，就不是變成為相似能破，這個不算，就是這個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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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講到回答的講道理的時候，這個就是法稱偈頌裡面講的：所立隨行故，果總亦能立，系屬各異故，

說異過果同。這裡講到的就是剛才我們前面所講的這個意思，他說：“所立隨行故”。這個階段的所

立是哪一個？這個我跟大家講一下。偈頌當中所講的所立、能立，這些都是什麼呢？說昨天我跟大家

講的，我們自宗安立什麼樣的正因論式呢？螺聲作為有法是果，因為勤勇所生之故。

你安立這樣的一個正因論式的時候，以勤勇所生來把螺聲成立為果，就是這個。那當下的螺聲是結果。

這結合起來的話，這個叫做論式的所立。那所立法是什麼呢？結果是這個正因論式的所立法。螺聲是

結果是所立。那這階段講的所立，就是所立法的意思。所立法是什麼？結果。

那在這當中，所立隨行的意思是什麼呢？這個正因論式的能立跟隨所立法，所以就可以說是順遍（隨

遍）。順遍是什麼？是周遍，完全是周遍。所以因三相當中的順遍是可以成立的。

所立隨行故，果總亦能立。果總的意思是什麼？果總的意思是：論式以螺聲作為有法，是果，果就是

它的所立法。果總亦能立的意思是什麼呢？勤勇所生是一個總，它是真正的一個能立、正因，就是這

個意思。這樣的話，我們就是再跟大家說一下，勤勇所生是不是跟隨結果？會的，原因什麼？勤勇所

生存在於結果上面，所以這個就表示說勤勇所生跟隨結果，沒有錯。

因此，所立隨行故，果總亦能立。這個總是能立因，亦能立是指勤勇所生。勤勇所生就是努力奮鬥所

生，就是這個意思。那是我們付出一切的努力的去做，才能所產生的。這個是說，勤勇所生就是努力

奮鬥所產生，就是這個意思。這個勤勇所生，就是這個正因論式的能立，它是一個正因、能立，它的

所立是什麼？螺聲是結果就是它的所立。那結果是它的所立法，勤勇所生也是跟隨結果。凡是勤勇所

生，一定周遍是結果。這樣就是順遍，這是成立周遍。那這種的勤勇所生，就是這個正因論式的能立。

關係各異故，就是跟勤勇所生有關的其他的差別法去觀察，這個有沒有問題，這個是什麼？類似這樣

的去觀察的時候肯定會有問題，比如，螺聲作為有法是結果，因是勤勇所生之故，那以勤勇所生來成

立螺聲是結果的當時這個正因論式的能立是誰？能立就是勤勇所生。那他宗或者外道徒告訴自宗說：

“那你這個勤勇所生是存在於勤勇前面或者是勤勇後面”？類似用這樣的方式，就平常我們講的莫須

有的罪，根本沒有過患，但是有人以莫須有的罪來陷害你，就是類似這樣的。本來這個能立是沒有什

麼問題的，絕對沒有什麼過患，因為它是一個正因。對能成立所立的一個正因，你對他說了一些的不

正確或者是顛倒什麼什麼，講了一大堆的時候，這個說過患者自己有果同的，同樣結果的一個過患存

在。這裡講的亦能力，系屬各異故，系屬就是跟這個能立有關的，那等一下下面解釋就知道了，說異

過果同，他宗用這樣的方式來說自宗所安立的正因或能立，對於勤勇所生這個能立去觀察，後來告訴

我們說這個不正確。所以各異地去觀察，跟勤勇所生有關的其他的差別法，而告訴我們說這個是不正

確，這個不是正因，類似這樣的話。對你自己來講確實是有過患。說異過果同，同樣的，你對我說的

有什麼樣的過患，你自己也有類似這樣的一個過患，但是你對我說有過患的時候，我真的有沒有過患？

沒有，你的說法就有過患的。

這個概念大家都一定要知道。我們平常對於一個人，本來你不喜歡他，你想盡辦法扯他後腿，他從來

沒有偷過人家的東西，你就是以莫須有的罪來陷害他，你說他是小偷，知道吧？在人群當中你說他的

壞話嘛。那這樣的時候，你對他說他是一個小偷，他是不好的人的時候，人家是不是一個小偷，以真

實的角度來去觀察他，他從來沒有偷過人家的東西的，他不算是一個小偷嘛，但是反過來講的話，你

是一個不好的人，你對他說他是小偷，他是不好的人，但是實際上來講，他並不是一個不好的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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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真實來講的話，他不是一個小偷，那反過來講的話，你自己有更多的有過患，就是類似這個

意思。你說他有過患，你說他是一個小偷的時候，他也不會跟隨你的言語而有所改變嘛，對不對？他

也不會變成為壞人，他也不會變成為小偷，類似這樣子。自宗所講的正因論式，外道對正因論式找出

一些的過患，告訴自宗說，你有很多的過患，你有跟我一樣的過患，你上次對我的正因、因相找出一

些過患，那同樣的你的正因也有同樣的過患呀，就是類似果同相似能破。

這個能破不要把它當做一個名詞，這個是一個動詞。能破就是：我跟你說，你這個是不對，這個說法

就是能破，本來就是我跟你說這個是有問題，這是不對，這個叫做一個能破啊。沒有什麼高級的什麼

什麼的，總之相似能破是不正確的一個說他人的過患，相似能破。

那接下來意思，對於成立螺聲為果，安立勤勇所生為因時，若辯難者說：安立比勤勇先有為因，就

因不定，若是安立前未有而新生為因，就不成立。意思是什麼呢？偈頌說異過果同，果同相似能破就

是這個。前面我們講的“所立隨行故，果總亦能立”，這樣的一個能成立所立的一個正因，你對於這

個正因有找出一些的過患，說什麼什麼的，系屬各異故，與這個正因有關的、跟能立有關，這個能立

就是指勤勇所生。跟勤勇所生有關的法上面去觀察，說我有過患，我有不正確的地方，你說這樣的時

候這個才叫做異過果同。異過果同就是你得到了同樣的一個過患的結果。

以上解釋了之後，下面的就是你們比較容易理解，前面是最難、最不容易理解。當然作為講法者也真

的很不太好講，絞盡腦汁想盡一切辦法讓你們知道，我想很久了，但是怎麼講也是一樣的，也許這是

我自己的缺點吧。

對於成立螺聲為果，我們成立螺聲為果，法螺的聲音成立為果，那安立什麼正因呢？安立勤勇所生為

因，我們以勤勇所生來成立螺聲是結果。當你對任何人說，螺聲作為有法是結果，因為勤勇所生之故，

這個是一個正確的正因論式，正確的一個概念。安立勤勇所生為因的時候，若辯難者說，辯難就是他

跟你辯論或者是他找出麻煩或者過患來，辯難就是這個意思。他說什麼？安立比勤勇先有為因，那他

也就是找出我們前面講勤勇所生之故。

他宗問，這個安立勤勇所生安，所生是勤勇前面嗎？比勤勇先有為因，你安立的時候勤勇所生這個所

生是勤勇的之前或者是後面的？若勤勇之前的話，是有問題的，這個是不周遍的，這個都是外道徒對

自宗說的一些的問題。

也許這個地方語法是不是通順，我不知道。意思就是這個意思，安立比勤勇先有為因，為因就是安立

為因。就因不定，這個是不周遍的，這個是他宗說的，不是自宗說的。若是安立前未有而新生為因。

這個所生是勤勇前面沒有的，它是後來所新生的一個所生，為因，安立為因的話，就不成立。

這辯難是果同似能破是合理的，因為由勤勇的總來成立螺聲為果的能立時，於彼辯難是觀察於和勤

勇系屬的各異，而說過失之支分反回過失故。

這個才叫做果同似能破是合理的，我前面已經講過了，它不是一個能成立所立的正因。所以用這樣的

邏輯破除我們的正確的邏輯的時候，他宗自己也有如所說的這樣的過患。但是自宗的正因有沒有這種

的過患，沒有。我前面講比喻講的就是這個，我們跟人家說他是一個小偷，類似這種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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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再來，因為由勤勇的總來，勤勇的總就是我剛才講的勤勇所生，總是什麼意思？沒有分辨勤勇所生

的差別法，它本來就是勤勇所生，用它自己本身來成立什麼。因為由勤勇的總來成立，螺聲為果的能

立時，這我講過好幾次，大家都知道。

于彼辯難是觀察於和勤勇系屬的各異。這是一個偈頌的解釋，那前面解釋過了，你就是慢慢看一下上

面的偈頌就比較容易理解。所有的偈頌當中，《釋量論》的偈頌是最難理解的。

它這個字字句句都不是我們一般直接說話的方式，它是透由正因論式、因明論式的方式破除他宗的觀

點的講話方式，所以這個對於我們大部分的人來說，難度是很高的。

於彼辯難是觀察於，觀察什麼？觀察勤勇所生系屬的各異，就是跟勤勇所生有關係的，這個我前面講

過，與勤勇所生有關係的差別法再去觀察。

而說過失之支分反回過失故。你說這裡有過失、那裡有缺陷，當然講的時候，你所講的這個過患反過

來自己就有了這樣的過失，反回過失故。剛才我前面講的這個比喻是比較好的，比如我們在人群當中

說了一些自己不喜歡的人的過患，那你說他的壞話或者是他的什麼什麼的，其實實際上他沒有這些過

患，你就捏造出來強加在他的身上，講了一大堆。那你說了這些過患的時候，他真的有這樣的過患嗎？

不一定的，知道嗎？如果有這種的過患的話，你說的也是實話。但當他沒有你所說的過患的時候，這

個過患是反回說他人壞話者自己有同樣的過患，會不會？有啊，當然有啊，你有這個過患，所以批評

他人。比如，很多人才認識你就評論你：“哦，那個人是真的很麻煩的，這個人是很不好的，他就開

口閉口就說他人的不好，他人的什麼……”他就有了過失，對，反回過失就是這個意思，類似這樣的。

彼因能成立所立者，隨行于所立法周遍與宗法成立之故。彼因能成立所立者就是正因。如果是正因，

這個因是能成立所立的，如果這個因不是正因，它不是一個能成立所立者。

能立所立者，隨行于所立法周遍與宗法成立之故。這是我剛才前面講的，因就是跟隨所立法，這個所

立法指的是什麼？這個當下結果是它的所立法。因指的是什麼？因指的是勤勇所生。凡是勤勇所生一

定是周遍結果。

隨行就是跟著他，總之從邏輯上來講，這個是可以通的，但是我們習慣性上來講，一般的概念上來有

點困難，原因是什麼呢？比如說，所有的聽聞者、說法者，我們都是人的差別法，人是我們的總，那

總是跟隨差別法，自己的“別”是正常的，一定要這樣子。它的主要的原因是，人是總，人是我們的

總，人存在於（隨行於）美國人的身上、人存在於（隨行於）英國人的身份上、人存在於（隨行於）

中國人的身份上，都有嘛。所以人不是中國人，人不是英國人，一般的人不是美國人，但是他是所有

人的總，所以他跟隨所有的人（總隨行于別）。另外勤勇所生它是一個總，凡是勤勇所生一定是周遍

結果，所以這個也叫做跟隨（能立隨行於所立法）。

能立所立者，隨行于所立法周遍與宗法成立之故，它是周遍成立、宗法成立之故，所以它是能成立所

立的一個正因，所以你對它說有過患的話，你自己肯定會有同樣的過患。若它不是一個能成立所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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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個相似因，你若說它的過患就是說實話，它則不是一個果同相似能破，是一個真正的能破。

好，謝謝大家！我們上課的部分到此為止吧。昨天跟今天的這個階段，大家盡自己力所能及去聽，這

樣呢，就是慢慢慢慢，不要急，一點一點慢慢這樣子聽的話，慢慢的在內心形成了一個概念，這樣的

話你就比較容易理解它的內容。當然我之前也講過了，比如說我們用字遣詞也好或者是語言文字也好，

用這樣的方式來學習真實的面貌，真正的一個邏輯跟正確的概念，這是對的。有的時候《釋量論》偈

頌說話的方式、講話的方式也好，各個釋論也是照他的偈頌的方式去講的，這樣的話，我們就不大容

易理解了，我們將來也要盡自己力所能及去講或者聽，這樣的話應該是很好的。今天的上課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